
— 1—

长 沙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长 沙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长 沙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
文件

长卫发〔2024〕11号

关于实施医疗联合体内药品补充采购工作的
通知（试行）

湖南湘江新区及各区县（市）卫生健康局、医疗保障局（民政

与社会保障局）、市场监管局（商务和市场监管局）、各相关

医疗机构：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

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32号）、《关于开展紧密型城市医

疗集团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医政函〔2023〕27号）、

《关于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的指导意见》

（国卫基层发〔2023〕41号）、《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印发〈长沙市促进基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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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通知》（长政办发〔2023〕6号）等文件要求，为进一步做好

医疗联合体（以下简称“医联体”）内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工

作，加强药品供应保障、药学服务、药事管理等资源共享，提

升合理用药水平，为实施分级诊疗提供支持，确保慢病患者和上

级医院下转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得到有效诊疗。经研究，决定在全

市范围试行实施医联体内药品补充采购工作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一、参与医疗机构范围

全市各医联体（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）内

公立医疗机构。

二、补充采购药品范围

针对高血压、糖尿病等慢病、上级医院下转或特色专科诊

疗业务开展过程中，基层医疗机构确有临床用药需求但无法正

常采购的药品，以及因供应紧张等原因导致无法正常采购配送

到位的急需紧缺药品。

补充采购药品范围不得超过医联体牵头医院药品采购目录

和《国家医保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〈国家基本医疗

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（2023年）〉的通知》（医

保发〔2023〕30号）、《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湖南省抗

菌药物临床应用分级管理目录（2021年版）的通知》（湘卫医

发〔2021〕44号）等文件规定的基层医疗机构用药范围。

三、补充采购流程

基层医疗机构根据需求按原采购审批程序报批后向牵头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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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提交药品补充采购申请，牵头医院审核后在药品采购平台创

建采购订单（购买单位、发票抬头、地址、联系人等设置为基

层医疗机构相关信息），账号由牵头医院统一管理和使用。配

送企业根据采购计划将药品配送至基层医疗机构，并向基层医

疗机构提供合法票据（包括税票及详细清单）。相关费用由配

送企业和基层医疗机构直接进行结算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促进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。各

医联体要由牵头医院组建医联体用药管理小组，根据临床实际

需要开展药品补充采购工作，逐步推进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

接，指导基层医疗机构优先补充采购国家集中采购药品、基本

药物、医保目录基层可报销药品、慢性病常用药、急（抢）救

药品、短缺药品、老、小、孕等特殊群体用药等，基层医疗机

构不得超出补充采购药品范围申请、采购和使用。

（二）明确定位，加强药品采购管理。各基层医疗机构应

严格执行国家基本药物和医保相关药品采购使用要求，严格执

行药品零差率销售，严禁从非法渠道购药，不得私自进行网外

采购，不得以补充采购规避药品带量采购政策及超标使用非中

选产品。要规范合理用药，明确定位补充采购药品在临床诊疗

活动中的补充作用，优先使用同质量层次价低药品和医保目录

基层可报销药品，建立补充采购药品专账备查，每年度补充采

购药品金额一般不得超过基层医疗机构药品采购总金额（不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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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药、中药饮片）的8%。

（三）加强临床用药指导，提高合理用药水平。医联体牵

头医院要加强对基层医疗机构的用药指导和监督，发挥临床药

师作用，探索实施总药师制度，加强对基层合理用药的指导，

及时干预不合理用药情况，提高处方点评质量，开展成员单位

临床合理用药知识教育培训。加强药品不良反应监测，及时通

过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上报药品不良反应。

（四）强化监管考核。各医联体牵头单位严格按要求为基

层补充采购药品，并于每年1月15日之前，将上一自然年度补充

采购药品明细报基层医疗机构所属区县（市）卫健局。卫健部

门在日常监督检查和年度考核评审中，将基层医疗机构补充采

购药品使用情况作为重点核查内容，纳入考核评分和评价。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一个月后施行,有效期两年。

长沙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长沙市医疗保障局

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年4月7日


